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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诉讼中的证据推理是建构司法裁决三段论小前提的推理，它是事实裁判者在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为发

现或确认证据以及基于证据确认案件事实所进行的推理活动，它包括关于证据的推理与运用证据的推理两个层面，其本

质特征在于逻辑上的可废止性。论证模式与叙事模式构成了证据推理的基本模式，这两种模式在证据推理过程中具有

不同的特点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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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证据推理的概念
就诉讼中的证据推理这一概念而言，在国内外还是个较为新颖的概念。明确以这一概念为论题的

文献出现较早的是在本世纪初。例如，大卫·保罗（ＤａｖｉｄＰｏｏｌｅ）的《逻辑论证，溯因推理和贝叶斯主义
的决策理论：一种逻辑论证的贝叶斯主义方法及其在法律证据推理中的应用》［１］，李维特（Ｌｅｖｉｔｔ）的《在
司法证明支持中的证据推理的计算推理算法》［２］等。在最近十年间，随着一些人工智能与法律领域的

学者对证据与证明问题兴趣渐增，证据推理这一概念频频出现在一些学者的论题中。但有趣的是，却很

少有人对其加以明确界定，许多学者只是把证据推理作为一个无需加以解释的自明性（ｓｅｌ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概念来使用。而在国内，学界使用的则是“事实推理”这一称谓。因此，证据推理这一概念在国内还面

临着自身学术合法性的理论证成。基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我们确实需要也应当对证据推理这一概念

的涵义予以阐释。

对证据推理（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学界通常有两种表述：一个是关于证据的推理（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ａｂｏｕ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另一个是运用证据的推理（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ｅｖｉｄｅｎｃｅ），但对二者之间究竟又有何区别却鲜
有论述。

笔者认为，二者间至少存在４点差异：（１）二者的推理前提集不同。关于证据的推理其前提集中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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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包含有证据材料集之外还包含规则集。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它不仅要解决从证据材料推出了什

么后承，还要解决这个后承能否作为证据，也就是证据资格问题，即证据的可采性（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问题。
对这种可采性的审查主要依赖于证据法规范，如作为对“毒树之果”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运用证据

的推理其前提集不含规则集只含证据集，在这个推理过程中它主要解决的是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即这个

证据是真的还是假的，它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证明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简言之，关于证据的推

理涉及到证据的采纳，而运用证据的推理则涉及证据的采信。（２）二者的推理后承不同。关于证据的
推理其推理后承是证据，而运用证据的推理其推理后承是案件事实。（３）由于二者的推理后承不同也
就决定了二者的证成原则不同。关于证据的推理其遵循的是证伪原则，也就是说，任何一方诉讼当事人

对自己提出的证据均不承担对该证据本身的证明，即一份证据一旦提出均假定它成立，只有在受到有效

攻击时才要对该证据本身提供补强证据。而运用证据的推理其遵循的是证实原则，即当事人任何一方

均要对自己提出的案件事实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如果不能被证明，即视为其主张的案件事实不存在。

（４）二者的主要推理模式不尽相同。尽管二种推理在性质上都是可废止推理，但在运用证据的推理中
主要是用论证模式与叙事模式。

因此，笔者认为，诉讼中的证据推理是指事实裁判者在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为发现或确认证据

以及基于证据确认案件事实所进行的推理活动。显然，这一界定涵盖了关于证据的推理与运用证据的

推理这两个层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证据推理过程中这两种推理往往是联在一起的。而对于国内

学者常用的所谓事实推理一般都是指 “建立法律推理小前提的推理”［３］，“它是按照给定的前提，用来

寻求事实真相的推理”［４］，等等。简言之，事实推理就是指确定案件事实的推理。不过，最近也有学者

提出了证据推理的概念并阐释了证据推理与事实推理之间的关系，并认为“证据推理是关于案件证据

的推理，而案情推理是关于案件事实的推理。案情推理是狭义的事实推理，证据推理和案情推理是广义

的事实推理。它们可以统称为事实推理（Ｆａｃｔｕａｌ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亦称为事实推论。”［５］６４其所谓的案情推理
也就是笔者所说的运用证据的推理，但鉴于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差别和证明关系，笔者认为用事实推

理来涵盖证据推理有泛化事实推理之嫌。而且，事实推理这一概念在使用上也不准确。因为，首先，在

内涵上它只强调了推理的结果即案件事实，而我们知道案件事实的确定必须以证据为根基，以事实推理

来称谓这一过程，在逻辑上显然是本末倒置。其次，事实推理的说法是以静态的观点看待事实认定，是

把它作为一个结果而不是作为一个过程看待。因为就这一概念的表征来说，我们无法解读出确认案件

事实的中间过程和媒介。最后，事实推理这种称谓在内容上会与推定混为一团。因为推定是由基础事

实的存在从而推论出推定事实的存在，所以，推定更像是一种典型的事实推理。所以，笔者认为，在概念

的使用上证据推理则更为恰当。

２　证据推理的本质特征：可废止性
可废止性一词取自英文“Ｄ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１９４９年，哈特在《责任与权力的归属》一文中率先引入了

‘可废止性’概念。”［６］９３哈特使用可废止性一词原意是指法律概念的可废止，即因为条件的改变，使得原

来成立的或被接受的某个结论不再成立或被接受。显然，证据推理即具有这种可废止性。因为，首先，

不论是关于证据的推理还是运用证据的推理它们的前提集中都含有一个概括集（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这种
概括是关于“我们怎样看待、理解我们周遭世界的运作方式，人们的行为与意图的关系，关于环境以及

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等等这些方面的知识”［７］２７６，而恰恰是“这种概括象粘合剂一样，把证据材料与证

据，证据与案件事实紧紧的粘合在一起。”［８］８２无疑这种概括是不能排除例外的。一旦出现被证实的例

外，那么基于原概括的结论就会被废止。其次，证据推理前提集中的证据材料集也是开放的。这就意味

着在整个案件事实认定过程中，其来源的合法性，及其本身的真伪都可能受到质疑和攻击。而一个有效

的攻击就足以使基于该证据材料得到的证据，以及由该证据推论出的案件事实被废止或者至少被悬置，

而不能被接受。最后，证据推理的过程也表现为可废止性。因为，其一，在案件事实认定过程中可能会

因出现某种情事使得案件主要事实得到直接证实，例如，刑事案件中的亡者归来，从而使此前的证据推

理被废止，后续推理成为不必要。其二，由于法律规则的作用也会使案件事实认定中的证据推理过程被

废止。例如法定事由出现导致的诉讼终止，以及基于证明过程中证明责任的分配，一方当事人由于未尽

到自己的证明责任所承担的不利的诉讼后果，也使后继的证据推理成为不必要。

９２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３　证据推理的基本模式及其比较分析
所谓证据推理的基本模式是指证据推理的主体在推理过程中所使用的基本的方法框架。其特点在

于，作为一种基本方法，它是推理主体主要依赖或诉诸的思维方法，并贯穿于整个推理活动过程中。同

时又作为一种框架，它能刻画出证据推理的体系性的构架。论证模式与叙事模式构成了证据推理的两

种基本模式。

３．１　证据推理的论证模式
沃尔顿（Ｗａｌｔｏｎ）指出：“什么是证据？它是由一列推论特别是似真推论组成的一串论证。”“证据思

想似乎非常接近逻辑中的另一个基本思想，即论证思想。”所以，“简而言之证据是论证，那是对的。证

据是一个论证串，其前提具有某个证明力。”［９］２０８－２１０不过，证据推理的论证模式作为一种方法框架，最早

可以追溯到威格摩尔（Ｗｉｇｍｏｒｅ）的证据分析图示法，这位英美证据法界的巨擎在其经典之作《司法证明
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建构证据推理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证据之间的联系及复

杂推论可以绘制成一幅推理的树形图。同时，他也认为证据推理与证明可以看做是一种运用论证图示

来表达的常识性推理。不过，局限于当时的逻辑理论发展的状况，威格摩尔把这种常识性推理理解为归

纳推理。

威格摩尔的思想及方法后来得到了新证据学派学者们的继承和发展。其中，以安德森（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特文宁（Ｔｗｉｎｉｎｇ）及舒姆（Ｓｃｈｕｍ）等为代表的学者在威氏证据分析法的基础上对其加以改进，形成了修
正的威格摩尔分析法（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Ｗｉｇｍｏｒｅ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即ＭＷＡ）。这种改进一方面是对威氏方法中过于复
杂的标示予以简化，另一方面也把证据规范考虑进来，同时在方法上也不仅限于逻辑论证也引入了其它

方法，如贝叶斯的证据评价方法。

事实上，在证据推理的论证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论证理论发展的直接影响。在此，笔者主要

从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两方面择其要者做一简要介绍。在非形式逻辑方面，如果说威格摩尔注意到

了证据推理所具有的日常推理的特征，那么对这一特征在逻辑意义上作了系统阐述的应当是史蒂芬·

图尔敏（Ｔｏｕｌｍｉｎ）。在他的力著《论证的使用》一书中，图尔敏为我们揭示出在他看来是被逻辑学家们
长期所忽视的日常推理的一些特征，为此他引入了一个较为丰富的论证结构，也就是著名的图尔敏模

型。同时，重要的是他还指出了日常推理的可废止性。另一个从非形式逻辑视角研究证据论证较有影

响的学者是沃尔顿。其在《法律论证与证据》一书中广泛讨论了在不同语境下各种论证形式，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自己的似真证据理论，并指出这一理论的巨大优点之一在于“这种思想即是证据的可废止本

质”［９］２３０。而在可废止性论证结构形式化方面，约翰·波洛克（ＪｏｈｎＰｏｌｌｏｃｋ）作出了开创性工作，虽然他
提出的可废止推理理论最初目的并不是要对图尔敏论证模型予以形式化，但他对可废止论证结构形式

化的思想却客观上为图尔敏模型（事实上也是个可废止论证模型）提供了形式基础。另一个具有开创

性意义的学者是路易（Ｌｏｕｉ），他对可废止论证中的击败关系作了形式刻画。此后，顿格（Ｄｕｎｇ）提出了
可废止推理的形式的论证理论语义学，其重要意义在于，他对论证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论证的可接受

性作了语义的形式刻画，并广泛讨论了这一概念在非单调推理，逻辑编程和 ｎ元博弈中的基础作用，该
理论对后来的学者影响很大。此外，普拉肯（Ｐｒａｋｋｅｎ）及弗雷斯韦克（Ｖｒｅｅｓｗｉｊｋ）还建构了一个可废止论
证的逻辑系统，在该系统中，他们对可废止论证，证成，攻击，击败及削弱等重要论辩概念予以形式刻画。

这些理论成果都推动着证据推理的论证模式的研究不断得到完善和进一步发展。

３．２　证据推理的叙事模式
所谓叙事，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讲故事，是我们生活世界中最普通最常用的一种信息交流方式，同

时也是最容易被理解的言说方式。而作为一种语言使用的技巧，亚里斯多德是最早研究叙事的学者之

一。他曾讨论了希腊悲剧中几个重要的构成要素。亚氏以降，从语言文学角度分析叙事及其要素成为

研究的首要前提。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开始，认知心理学领域的学者逐渐对叙事产生兴趣，他们主要
关注叙事理解及在叙事中人们所使用的常识，并提出了所谓的“故事语法”（ｓｔｏｒｙｇｒａｍｍａｒｓ），按照这些
语法，故事被分成若干片段，每个片段都有一个基本的背景、目的、行为、结局这样的结构。而到了７０年
代后期则开始转向用“一般行为序列”（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或者“剧本框架”（ｓｃｒｉｐｔｓｓｃｈｅｍａ）来研
究叙事理解。到８０年代初期，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叙事在司法领域的证据推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学
者包括奔尼特（Ｂｅｎｎｅｔ）、菲尔德曼（Ｆｅｌｄｍａｎ）、彭宁顿（Ｐｅｎｎｉｎｇｔｏｎ）和哈斯汀（Ｈａｓｔｉｅ）等。他们认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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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者是通过证据来建构起关于“发生了什么”的故事，然后对不同版本的故事进行比较，最后找出最

好的那个作为认定的案件事实。因此，一个好故事不仅应当与证据相匹配，而且要具有完善的结构，它

恰当地描述了人们所预期的现实世界中的一般事态。不过，他们也发现，在许多案例中存在这样的问

题：一个好的似真的故事，尽管它与证据并不完全吻合，但却在诉讼中战胜了一个较差的不太似真的故

事，尽管这个故事与证据更吻合。这就意味着一个好的故事在实践中很可能会击败一个真实的故事。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克隆伯格（Ｃｒｏｍｂａｇ）及魏格纳（Ｗａｇｅｎａａｒ）等学者提出了锚定叙事理论（ＴｈｅＡｎ
ｃｈｏｒｅｄ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ｈｅｏｒｙ简称ＡＮＴ），按照这个理论，叙事应当成功的锚定在可靠的常识概括上。

其实作为证据推理论证模式肇始者的威格摩尔也注意到叙事在证据推理中的作用，不过他认为，在

案件事实认定中，叙事方法只具有心理学上的必要性，因为，叙事可以以人们易于理解的方式将证据加

以组织和呈现。而论证图式才是分析证据推理的唯一科学方法［１０］６５９－６６０。后来的证据法学者如安德

森、特文宁及舒姆等指出了叙事在证据推理中存在的缺陷［１１］２７３－２７６。而另一些证据法学者如艾伦（Ａｌ
ｌｅｎ）和雷特（Ｌｅｉｔｅｒ）等则以蒯因的自然化的认识论为哲学立场为彭宁顿、哈斯汀的叙事理论在证据法研
究中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提供了理论证成［１２］５１４－５４０［１３］５０１－５２０。

３．３　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
作为证据推理的两种基本模式，论证模式与叙事模式都有它们各自的一些特点，贝克斯（Ｂｅｘ）将这

些特征做了对比。例如，他认为，论证模式偏重于对证据关系的分析，而叙事模式偏重于对事件因果关

系的分析；论证模式总体上呈现出原子式的微观视角，而叙事模式则呈现出整体性的宏观视角；论证模

式侧重于证据与证据材料，叙事模式侧重于行为与事件等等［１４］８４。

除了上述这些特征区别外，笔者认为，从逻辑的视角看这两种模式也有一些相同和相异之处。例

如，二者的相同之处表现在，无论论证模式还是叙事模式都是属于非演绎的推理方式，结论都具有非单

调性；此外，二者都具有较强的语境依赖性，属于一种语用推理等等。而对于二者的相异之处则表现在，

两种模式在证据推理中的出发点及推理走向是不同的。论证模式的出发点是证据材料，它的推理走向

是从证据材料推论出案件事实；而叙事模式的出发点是作为故事的案件事实，它的推理走向是从故事来

解释证据及相关事实。在结构上，论证模式表现为二步证成即从关于证据的推理到运用证据的推理，它

的结构可以概括为：

第一步关于证据的推理：

（大前提）证据材料概括（Ｇｅｄ）
（小前提）证据材料（Ｅｄ）
（结论）证据（ｅ）
第二步运用证据的推理：

（大前提）证据概括（Ｇｅ）
（小前提）证据（ｅ）
（结论）案件事实（ｆ）
而叙事模式在结构上则表现为单步证成，它的结构可概括为：

（前提）故事Ｓ
证据ｅ或案件相关事实ｆ
故事Ｓ在对ｅ或ｆ的竞争性解释中优于其它解释
（结论）故事Ｓ是真的＝案件事实
两种模式上述的差异使它们在证据推理过程中具有各自的优劣。例如，论证模式所具有的微观视

角特点，使我们能够“聚焦于每一份证据材料，每一个证据概括，每一个由此得出的结论，而这些对象都

是可以质疑的”［１５］３１１。这样每个证据推理过程中的疑源可以清楚地找到。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模式

是根据每份证据材料建立起来的多支推理链最后汇集在一起推出一个单一命题。这就使得在一个纯粹

的论证模式下我们无法观察案件的全貌，因为全部的案件事实并非是若干案件事实的简单拼合，它是一

个涉及主体行为与动机的复杂场景，这一场景是由若干事件、事态构成的一个融贯集。如果我们把认定

案件事实的过程比喻成拼图游戏的话，那么纯粹的论证模式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拼图中一个个的拼图

块，因此，有时可能使我们很难把它们拼接在一起，而要使“各拼图块拼凑得当，就能得到想要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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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当一点一滴的证据搭配得当时———当你有一个能说明所有那些证据的假说时———这个假说一

定是正确的”［１６］２５５。所以，叙事模式以一种更自然的方式为我们建构起解释案件事实及证据的假说也

就是故事，它为我们提供了案件的概貌，清晰地显示了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使我们获得对案

件事实的整体性理解和把握。不过，笔者也注意到，叙事模式忽视了证据与证据材料之间的重要区别。

无论奔尼特、菲尔德曼、彭宁顿、哈斯汀还是后来的克隆伯格及魏格纳等都没明确提出过证据材料这一

概念，在他们看来证据就构成故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证据直接出现在故事中。但是，笔者认为，故事也

仅仅能解释证据，例如“李四打开了保险柜（故事中的一个事态）”可以解释“保险柜上有李四的指纹

（证据）”但却不能很好解释证据材料，例如它不能解释“指纹专家张三说保险柜上提取的指纹与李四的

指纹同一（证据材料）”。因为，如果我们用故事去解释证据通常是很合乎直觉的，但如果用故事去解释

证据材料则会出现反直觉的情况，也就是说在纯叙事模式中我们不能对证据材料予以审查。但在论证

模式中我们不仅可以对证据材料进行审查，还可以对它的前提概括和推理结论进行质疑。除此之外，叙

事模式具有的证据沟（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ｇａｐ）填补功能有时也是危险的，它可能悄然塞入不相关的事实、编织无
根据的事实、用带有煽情性的语言来叙述事件过程、迎合潜在的偏见等等，这些无疑会给案件事实的认

定带来一定阻碍。

不过，笔者必须承认，将证据推理作上述论证模式与叙事模式的界分，事实上是一种为了方便研究

的权宜之策，是一种人为的方法，或者说实践中不存在绝对的泾渭分明的两种证据推理模式。这两种模

式常常是交互融合在一起的，以致于二者的关系被贝克斯与维黑杰（Ｖｅｒｈｅｉｊ）形象地比喻为“连通器”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但有时候二者的分界还是很明确的，例如我们从一份单一的证据材料推论出
证据这个过程似乎和叙事无关，而一个故事框架显然也不是一个论证。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究竟

采取哪种模式不仅取决于具体情况还要取决于不同的推理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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